
附件1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企业融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王  辉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王  波  县政府办主任                                                        戴  江  县财政局局长

高  磊  奉新高新园区管委会主任

杨  斌   县工信局局长

杨华平   县税务局局长

魏国生  县市监局局长

付豹贵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周求林   县住建局局长

帅小妹   县人社局局长

涂发明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兆虎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周  文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曾广荣  县法院党组成员、审委会专职委员

吴  彬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奉新监管支局局长
孟凡至  工商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周德爱  农业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徐艺舒  中国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严旭光  建设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姚小军  县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

熊  强  邮政储蓄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梁小芳  九江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万宏刚  江西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李  婷  赣州银行奉新支行行长

园区外相关企业所在地乡镇（场）长，管委会主任

附件2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额度标准

    一、常规额度标准
1.年纳税5万元-10万元，额度100万元；

2.年纳税10万元-50万元，额度200万元；

3.年纳税50万元-100万元，额度300万元；

4.年纳税100万元-150万元，额度400万元；

5.年纳税150万元-200万元，额度500万元；

6.年纳税200万元-300万元，额度600万元；

7.年纳税300万元-400万元，额度700万元；

8.年纳税400万元-500万元，额度800万元；

9.年纳税500万元-600万元，额度900万元；

10.年纳税600万元以上，额度1000万元。

二、其他参考标准

1.参与了信用互助贷款、“财园信贷通”、“外贸企业财园信贷通”贷款的企业，年纳税总额小于1000万元的，原则上三个项目贷款之和不能超过1500万元。年纳税总额超过1000万的企业，三个项目贷款之和可以超过1500万元。

2.新投产企业前期建设投入较大，因设备抵扣，年纳税额达不到上述标准的，按达到合同约定的投资强度，根据企业投产后近三个月销售收入及生产情况，按200-300万元的额度推荐。当年达到规上企业标准的，下年上浮一个档次（100万元）。

3.纳税当年未超过5万元，但上年度亩均税收超过1万元，且税收总额逐年增长的，可放贷100万元；园区外企业上年度缴纳增值税1万元以上的，可放贷100万元。

三、超过上述标准幅度需求的企业，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相关部门一事一议。

四、原则上按以上额度标准向银行推荐放贷，具体以合作银行审批额度为准。
附件3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申请表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上年纳税额
	

	企业类别
	
	上年营业收入
	
	上年净利润
	

	本次贷款类型
	续贷□    新增□

	新增贷款金额
	
	贷款银行
	

	续贷金额
	
	贷款到期时间
	
	
	

	贷款用途
	

	企业申请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申请所需资料清单

一、园区内企业

1.财园信贷通贷款申请表；
2.县级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纳税证明材料;

3.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4.企业不动产权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企业盖章。

二、园区外企业

1.财园信贷通贷款申请表；

2.园区外企业财园信贷通贷款风险承诺函；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近期征信报告（企业开户行或业务行办理）;

4.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个人信用报告（需控制人本人或开具委托书在银行办理）;

5.县级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纳税证明材料;

6.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7.企业不动产权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企业盖章。

附件5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初审意见书

                     公司于      年    月    日向我单位递交财园信贷通申请书及相关申请资料，拟申请财园信贷通资金      万元，经我单位初步审核，认为该公司符合财园信贷通审批条件，且申请贷款金额符合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额度标准，特此提交奉新县财园信贷通企业融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转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奉新高新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信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意见审批表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上年纳税额
	

	企业类别
	
	上年营业收入
	
	上年净利润
	

	本次贷款类型
	续贷□    新增□

	新增贷款金额
	
	贷款银行
	

	续贷金额
	
	贷款到期时间
	
	
	

	乡镇（场、管委会）意见
	对该企业的“财园信贷通”贷款，我镇同意推荐，并将指派专人负责监管，同时承诺：如发生风险，镇本级财政承担贷款额度30%的代偿资金。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牵头部门意见

（高新园区管委会或工信局）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园区内企业无需填乡镇意见，黄溪新区企业还需黄溪新区管委会盖章
附件7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贷款推荐函

                    编号：                       
经我单位审核通过，按相关约定，向               银行、宜春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企业办理财园信贷通贷款业务，本次推荐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金额
	项目类型
	备注

	
	
	
	
	


奉新县财园信贷通企业融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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